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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黑竹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报告

1、 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黑竹沟管委会为县级一级预算单位
（2） 机构职能
乐山黑竹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基本职能参照政府批准的三定方案:按照规划组织和扶助风景名胜区居民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和服务事业，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制止和限制破坏景观、污染环境的生产事业；
组织负责对风景名胜区经营项目的招标和签约工作，监督风景名胜区内进行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经营；
负责出售风景名胜区的门票，收取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
根据风景名胜区资源的特点，向国风外、省内外宣传介绍风景区特色；
指导风景名胜区内的经营企业做好职工培训管理工作，定期对员工进行自然灾害、安全事故应急训练，提高职工的素质；
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3） 人员概况。
    黑竹沟管委会编制数：参公编制人数：12人，事业编制人数：2人，现实有人数参公编制人数：14人，事业编制人数：4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黑竹沟管委会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财政资金收入7499997.36元，其中年初预算财政收入为6938819.06元，年初结转结余572713.34元，年末结转结余11535.04元。
（二）黑竹沟管委会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预算财政支出为7499997.36元，其中基本支出2584065.23元，景区运营管理支出3415932.13元，景区规划修编支出1500000元。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黑竹沟管委会完成了部门绩效目标制定、预算编制准确，严格支出控制、预算动态调整及时、执行进度高、预算完成情况好，没有违规记录等情况。保证了资金的执行进度、加大了对资金监督力度
（二）结果应用情况。
黑竹沟管委会对部门自评质量、绩效目标公开和自评公开、评价结果整改和应用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保障了管委会资金使用的规范、及时。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管委会的部门绩效工作规范，有效，保障了机构的正常运行的前提下，管委会的资金使用进一步规范。
（2） 存在问题。
     我委的资金使用虽得到了规范，相关制度还需进一步细化、完善。
（3） 改进建议。
对管委会财务制度进一步细化、完善，并在我委党公委会上讨论通过，形成有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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